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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政策 

 

1 总则 

 

1.1  文件目的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以下称“迈瑞”

或“本公司”）在经营业务过程中秉持道德操守，不会试图通过支付或提供任何形式

的贿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人施加不当影响。 

本政策旨在为迈瑞员工，就其在与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其他相关人士及第

三方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和遵守有关反腐败合规性要求，提供指引，并确保

本公司遵守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适用的反腐败法律，包括中国的反腐败法律，《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以及英国 2010 年《反贿赂法》等。本政策

适用于所有迈瑞员工，以及在世界任何地方代理或代表迈瑞的所有第三方。 

我们期望并要求每个迈瑞员工遵守该等法律以及迈瑞的相关政策，该等法律和政策旨

在确保迈瑞及其员工免于潜在的责任和处罚。不遵守该等法律和政策的，可能招致纪

律处分，包括解除劳动关系，以及其他民事或刑事处罚。为更好的落实和推动公司政

策性文件管理和建设，特制定本制度。 

 

1.2  适用范围 

行政范围：本政策适用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连同其子公司、分支

机构和代表处，下称“迈瑞”或“本公司”）。 

业务范围：所有业务。 

 

1.3  术语定义 

1.3.1 贿赂：是指向任何政府官员（包括某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或

提供任何有价物品，其目的在于对该等人员施加影响，以期在为迈瑞取得或保留某

项业务时获取不正当的优势。 

贿赂通常分为“贿赂政府官员”和“商业贿赂”（即贿赂业务合作伙伴的员工）。这

两种形式的贿赂都为反腐败法律和本政策所禁止。 

1.3.2 任何有价物品：是指对接收方而言具有价值的任何物品。典型的“任何有价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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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a. 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b. 礼物； 

c. 款待，如娱乐、餐饮和观光旅游等； 

d. 有偿服务的报酬； 

e. 临床试验赞助； 

f. 学术赞助，即为参加学术或科研会议提供的赞助； 

g. 实地考察赞助，即向非受雇于迈瑞的人员就其实地考察迈瑞场地（包括迈瑞的

办公场所、生产场地、研发场所及实验室）或非迈瑞场地（如医院）所提供的

赞助； 

h. 资助；及 

i. 慈善捐赠。 

在确定“价值”时无需考虑最低限额，只要存在腐败意图，不论区区几元钱还是较

大金额（如 10,000元），其严重程度没有差别。 

必须注意的是，“任何有价物品”还包括那些让接收方的亲属或朋友受益的物品。

例如，向某个政府官员的亲属支付差旅费或向某个政府官员的子女就读的私立学校

进行捐赠的，均可以认定该等行为对该政府官员具有价值。 

1.3.3 政府官员 

就本政策而言，“政府官员”应该包括任何政府机构、任何政党、政府拥有或控制

的任何实体、或任何公共国际组织的任何官员或员工，或其任何代理人或代表人。 

 “政府官员”在不同的国家包括不同类别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迈瑞的员工需

要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以事实为基础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某个人是否属于适用法律

所规定的“政府官员”。 

在中国，政府官员包括下列人员： 

a. 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及工作人员，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其地方

派出机构的官员； 

b.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机构的官员； 

c. 政府拥有、控制或经营的，或隶属于政府的机构、组织及企业的管理人员或员

工，包括： 

a) 公共机构，例如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b) 各级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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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设立或隶属于政府的行业组织及贸易组织，例如中国医疗器械行业 

     协会； 

d) 政府设立或隶属于政府的学术机构，例如中华医学会； 

e) 各级公立医院，例如北京医院； 

f) 公立大学及医学院，例如北京协和医院； 

g) 公立科研机构； 

h) 国有实验室或检定机构；及 

i) 政府拥有的报纸、杂志及出版社。 

d. 国际公共组织的官员或员工，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员工。 

1.3.4 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是指从事医疗职业的所有人员，他们在从业过程中向患者提供

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医生和护士。 

为了便于理解，本政策可能将“政府官员”和“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分开使用。 

1.3.5 其他相关人士：是指除政府官员外与迈瑞在其业务活动中进行交易的所有人员，例

如： 

a. 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士； 

b. 民营经销商的管理人员及员工； 

c. 私人所有的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独立的个体研究者； 

d. 私人所有的合同研究组织（CRO）的管理人员和员工。 

贿赂其他相关人士的行为违反了许多国家的反腐败法律，其中包括中国的反商业贿

赂法律，因此，本政策对其予以严格禁止。 

1.3.6 第三方：是指代表迈瑞行事或向迈瑞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个人或公司。通常，第三方

包括但不限于： 

a. 经销商； 

b. 合约销售代表； 

c. 承包商或分包商； 

d. 代理人； 

e. 卖方； 

f. 供应商；及 

g.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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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细则 

 

2.1  反腐败基本原则 

2.1.1 迈瑞政策的宗旨： 

a. 开展业务时应弘扬诚信文化，摒弃腐败和贿赂； 

b. 与包括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其他相关人士及第三方在内的所有人保

持正当的业务往来关系，不论该等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c. 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腐败法律，包括中国反腐败法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美

国《海外反腐败法》以及英国 2010年《反贿赂法》等； 

d. 要求第三方遵守类似的高标准道德准则；及 

e. 配备必要的纪律处分措施以执行本政策。 

2.1.2 为了落实上述政策，本公司禁止员工向任何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或其他相

关人士给予或承诺给予任何有价物品，以期在为迈瑞取得或保留某项业务时获取不

正当的优势，即有意对该等人士的行为或决定施加影响，或诱使该等人士违反其职

责。 

2.1.3 提请注意，给予或承诺给予任何有价物品并带有腐败意图或目的的，属于违反反腐

败法律和本政策的行为。即使实际并未支付，也仍有可能构成贿赂。 

 

2.2  索取和敲诈 

2.2.1 如果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或其他相关人士向迈瑞员工或本公司索要或企图

敲诈任何有价物品，迈瑞员工应当拒绝其请求并立即将此向监管部门报告。 

 

2.3  准确记录 

2.3.1 本公司保持完整的账簿、记录和账目，以合理的详细程度，准确、公允地反映所有

交易的情况，包括所有的支出、代垫费用、收入及资产处置。 

2.3.2 具体负责的迈瑞员工应完整、准确地记录所有的交易，不论涉及的金额大小，以确

保该等款项的目的和金额明确。在迈瑞公司的账簿和记录中制作虚假性、误导性或

人为捏造的条目，以及使用假冒或伪造的收据进行报销等行为，均违反了本政策。 

 

2.4  向非迈瑞员工支付差旅费、提供款待及馈赠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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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当向非迈瑞员工支付差旅费、提供款待及馈赠礼物时，如处理得当，则该等行为可

以作为本公司经营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则该等行为可能会

为本公司招致重大贿赂风险。 

2.4.2 迈瑞员工不得为获得任何不当的业务优势，向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或其他

相关人士支付差旅费、提供款待（特别是观光旅游）或馈赠礼物。有关此方面的具

体准则，请参阅《关于非迈瑞员工差旅、招待和礼物的标准操作程序》。 

 

2.5  学术赞助、实地考察赞助、资助及慈善捐赠 

2.5.1 任何政府官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或其他相关人士，或该等人士的聘用单位提出的

关于学术赞助、实地考察赞助、资助或慈善捐赠的任何要求，必须予以妥善处理。

以获得任何不当业务优势为目的，或未经必要的事先批准，迈瑞员工不得提供任何

学术赞助、实地考察赞助、资助或慈善捐赠。有关此方面的具体准则，请参阅《关

于学术赞助、实地考察赞助、资助及慈善捐赠的标准操作程序》。 

 

2.6  与第三方建立商业关系 

2.6.1 正如迈瑞员工不得违反本政策，他们也不得故意通过第三方实施违反本政策的行

为。迈瑞员工知道或有理由相信第三方正以迈瑞的名义实施不正当的给付行为但仍

然使用该第三方的，迈瑞可能就第三方的行为被追究责任。因此，迈瑞要求第三方

遵守本政策和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 

2.6.2 迈瑞员工必须遵守所有与第三方建立和保持商业关系相关的程序，以确保该等商业

关系不会为本公司招致贿赂风险。有关此方面的具体准则，请参阅《关于与第三方

建立商业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 

 

2.7  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建立商业关系 

2.7.1 迈瑞可以聘请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服务，例如： 

a. 演讲活动； 

b. 咨询； 

c. 临床实验，包括上市前和上市后的临床实验； 

d. 上市后监测； 

e. 患者监控； 

f.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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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教育服务，例如培训；及 

h. 市场分析。 

2.7.2 由于该等商业关系可能为本公司招致贿赂风险，迈瑞员工在确立该等关系之前，必

须严格遵守所有关于审查和签约的要求。迈瑞员工不得通过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确

立商业关系以对其施加不当影响，从而使其作出有利于迈瑞的决定。有关此方面的

具体准则，请参阅《关于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建立商业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 

 

2.8  兼并、收购及合资企业 

2.8.1 通过兼并和收购（“并购”）或设立并经营合资企业，迈瑞可能会“收购”其他企业

的贿赂违法违规责任。因此，迈瑞员工应对并购交易的目标公司及合资交易的合资

伙伴进行必要的反腐败合规尽职调查，并且，在完成该项交易后，应将本公司的反

腐败合规要求纳入目标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合规规程之中。 

2.8.2 基于上述目的，迈瑞已经制定了一份清单，以在并购交易或合资交易实施之前或完

成时，以及在交易完成后的合规整合阶段中，为针对目标公司或合资伙伴所进行的

反腐败尽职调查提供指导。有关此方面的具体准则，请参阅《兼并收购与合资企业

反腐败尽职调查清单》。 

 

2.9  加速费 

2.9.1 加速费（又称“融通费”）是指为了加快提供常规政府服务（例如电话或电子服务）

或获得常规监管审批或许可（例如清关及出口自动登记）的速度而向政府官员支付

的费用，迈瑞有权享受该等服务或获得该等审批或许可，且不存在自由裁量的情形。

根据政府法规允许向政府机构支付的“加急处理费”，并不包括在加速费之中。 

2.9.2 迈瑞禁止支付加速费。迈瑞应通过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避免该等费用。 

 

2.10 对不遵守规定的处罚 

2.10.1 迈瑞不会姑息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并可因此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立即解除聘用

关系的纪律处分措施。任何本公司员工违反本政策对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可

以对该等员工采取法律措施以求弥补损失。 

 

2.11 协助请求 

2.11.1 迈瑞的任何员工有意就本政策的反腐败合规或适用提出问题的，可以联系合规办



 

V 2.0                                                                                        第8页 共8页 

 

公室合规官[电话：+86 (755) 8188-8102]。 

2.11.2 迈瑞的任何员工有意报告可能发生的腐败违法行为的，可以联系监察办公室[电

话：+86 (755) 8188-8787]。 

2.11.3 迈瑞的任何员工有意就反腐败合规寻求法律意见的，可以联系法律事务部[电话：

+86 (755) 8188- 88275]。 

 

3 附则 

 

3.1 文件冲突与规避：其他文件如有与本文件规定相同内容的，以本文件要求为最终要求。 

3.2 文件解释与仲裁：就该文件的理解或执行有差异的，由合规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仲裁。 

3.3 文件生效：本文件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4 附录 

4.1 关联的制度文件名称及文件编号： 

无 

4.2 关联的流程文件名称： 

《关于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建立商业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学术赞助、实地考察赞助、资助和慈善捐赠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产品培训与教育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非迈瑞员工差旅、招待和礼物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与第三方建立商业关系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临床试验管理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合规审计与监控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不当行为报告内部调查的标准操作程序》  

《关于处理中国政府部门现场检查的标准操作程序》  

 

4.3 关联的作业指导书名称及编号： 

《兼并收购与合资企业反腐败尽职调查清单》  

《销售与推广行为指南》  

 

4.4 关联的表单模板名称及编号： 

无 


